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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实施方案 

（2010-2015 年） 

 

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

意见》，大力提高用水效率，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

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特拟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

标，以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为依据，根据《国

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对用水效率红

线控制指标的要求，确定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并分解到地区、

行业和重点用水监控单位，建立覆盖各主要行业、各地区的

用水效率控制指标体系，通过建立健全监督考核体系和监督

管理机制，强化和完善节水管理制度，促进用水效率效益的

提高和节水型社会的建设。 

二、总体要求和考核指标 

（一）总体要求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要求，按照到 2015 年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现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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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30%以上，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2 以上的总

体目标要求，建立覆盖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和重点用水监控

单位的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并对各省级行政区域指标完成情

况进行监督考核和监测评价。 

（二）红线控制指标 

用水效率红线控制指标分为监督考核指标和监测评价

指标两级指标，监督考核指标纳入国家考核体系，监测评价

指标纳入水利部监督通报体系，同时明确重点用水监控单位

的监测评价指标。 

1、监督考核指标 

监督考核指标确定为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业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二项指标，与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水功能区

达标率指标一同纳入国家考核体系，同时纳入水利部落实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监督通报体系。二项考核指标的具体要

求是： 

到 2015 年，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10 年下降

30%以上，降低到 80 立方米以下（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即

指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按 2005 年可比价计算，2010 年

预测值为 110；水资源综合规划确定的目标是到 2020 年降到

65 立方米以下（按 2000 年可比价计算）；从国际先进水平看，

2000 年日本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17 立方米）。 

到 2015 年，全国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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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水资源综合规划确定的目标是到 2020 年提高到 0.55；

从国际先进水平看，2000 年以色列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为 0.7-0.8）。 

2、监测评价指标 

监测评价指标分为综合用水监测评价指标、农业用水监

测评价指标、工业用水监测评价指标和生活用水监测评价指

标四类，综合用水监测评价指标为万元 GDP 用水量，农业用

水监测评价指标为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工业用水监测评价

指标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高用水行业单位产品用水定

额，生活用水监测评价指标为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率、城市供

水管网漏损率和城镇节水器具普及率。监测评价指标纳入水

利部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监督通报体系，由水利部监

督各地区各行业的主要用水效率指标落实情况。 

（1）综合用水监测评价指标。到 2015 年，万元 GDP 用

水量比 2010 年下降 30%以上，降低到 140 立方米以下（万元

GDP用水量即指万元GDP取水量，按2005年可比价计算，2010

年预测值为 199；水资源综合规划中确定的目标是到 2020 年

降到 120 立方米以下（按 2000 年可比价计算）；从国际先进

水平看，2000 年日本万元 GDP 用水量为 23 立方米）。 

（2）农业用水监测评价指标。到 2015 年，全国农田亩

均灌溉用水量降到 370 立方米以下（2008 年全国农田亩均灌

溉用水量为 435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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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用水监测评价指标。到 2015 年，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以及年产品销售收

入 500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

90％以上（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08 年工业企

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86.02％；从国际先进水平看，2000 年

美国工业企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94.5%）。 

火力发电、石油炼制、钢铁、纺织、造纸、化工、食品

七大高用水行业主要产品用水定额监测评价指标(见附表 1，

部分数据依据全国“十一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其他数

据依据原经贸委发布的用水定额、行业协会发布的用水定

额，参照“十一五”期间平均下降幅度进行测算）。 

（4）生活用水监测评价指标。到 2015 年，全国城市污

水处理回用率
①
提高到 10％以上（2007 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

回用率为 7.6%；从国际先进水平看，日本 1995 年污水处理

回用率为 77.9％）。到 2015 年，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13%以下，城镇节水器具
②
普及率达到 85%以上（从国际先进

水平看，2000 年美国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在 6%以下，城镇

节水器具普及率为 100%）。 

 
                                                        
①污水处理回用率指再生水厂出水、污水处理厂出水引入企业直接利用水量，以

及出水符合《再生水水质标准》（SL368-2006）并用于生态环境或农业灌溉的水

量之和与污水处理厂出水总量的比率。 
②
 节水器具指符合《节水型产品技术条件与管理通则》（GB/T18870-2002）的用

水产品或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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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用水监控单位 

在考虑地域性（经济发展程度、水资源条件）、典型性

（用水量、用水效率）和代表性（不同行业、不同用水类型）

的前提下，确定百家大中型灌区、千家重点用水企业和万家

生活服务业用水单位作为重点用水监控单位。百家大中型灌

区由 50 家大型灌区和 50 家中型灌区构成，千家重点用水企

业由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七大高用水行业企业构成，万家

生活服务业用水单位由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机关事业单

位、学校、医院、宾馆等服务业单位构成。 

重点用水监控单位的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单位产品用水定额、节

水器具普及率等指标要严于国家考核标准。 

三、主要工作内容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对效率红线控制指标的要求，在明确考核指标、监测评价指

标和重点用水监控单位的基础，充分考虑各地、各行业实际，

分解各类考核指标，建立用水效率红线控制指标考核体系，

建立和健全保障红线控制指标落实的各项制度措施。 

（一）分解考核评价指标 

分解指标着重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十二

五”期间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第一个五年规划时

期，国家对各地、各行业落实意见、提高用水效率的要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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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工业增速仍然较快（预计工业年

均增速仍在 8％以上），各地实际工业增速可能会远远高于用

水量的变化；三是党中央提出“十二五”期间对经济结构进

行重大调整，大大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工业用水快速

增长的趋势将会得到有效控制。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和可能完

成情况、指标分解实际，各地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考核指

标按同比例进行分解(天津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已达

国际先进水平，不按同比例分解)，2010～2015 年各省（区、

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确定为 30％；2015～2020

年以后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对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省份不

再要求按照与全国平均下降速度同步下降。 

1、监督考核指标分解 

（1）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根据“十二五”期间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30%的目标，确定 2015 年全国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要达到 80 立方米以下。考虑分解指标

的可操作性等因素，2010～2015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均按照5年下降30％的幅度分解指标

（天津不按同比例分解），见附表 2。 

2015 年以后，对于未达到国际先进标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按照 5 年下降 25％的幅度

分解指标，对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省份，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分解指标应在不低于 2015 年考核指标的基础上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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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并报水利部。 

根据以上全国和各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解指标，

以2008年工业增加值为基数，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照10％

预测（2000～2008 年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 11.5％），测算到

2015 年工业用水总量为 1590 亿立方米。统计分析表明，

2000～2005 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年均实际下降 7.7％，

2005～2008 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年均实际下降 8.5％，

考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因素，在高用水产业

逐步减少的情况下，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5年下降 30％的

目标（年均下降 6.9％）是可以实现的。 

（2）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按照 2015 年全国农业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2 的目标要求，考虑分解指

标的可操作性等因素，2010～2015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按 0.02-0.03 的比例提高，到

2010 年末达到 0.52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不低于 0.03

提高，到 2010 年超过 0.52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不低

于 0.02 提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指标分解见附表 3。 

2、监测评价指标分解 

（1）万元 GDP 用水量指标。根据“十二五”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 30%目标，确定 2015 年全国万元 GDP 用水量指标

要达到 140 立方米以下。考虑分解指标的可操作性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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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万元 GDP 用水量均

按照 5年下降 30％的幅度分解指标，见附表 4。 

2015 年以后，对于未达到国际先进标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继续按照严格的标准要求，万元 GDP 用水量按照 5

年下降 25％的幅度分解指标，对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省

份，万元 GDP 用水量分解指标应在不低于 2015 年考核指标

基础上自行确定，并报水利部。 

根据以上全国和各省万元 GDP 分解指标，以 2008 年 GDP

总量为基数，全国 GDP 增长速度按照 8.5％预测（2000～2008

年 GDP 平均增速 9.5％），到 2015 年总用水量为 6120 亿立方

米。统计分析表明，2000～2005 年万元 GDP 用水量年均实际

下降 8.0％，2005～2008 年万元 GDP 用水量年均实际下降

8.2％，在不考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因素的

前提下，万元 GDP 用水量 5 年下降 30％的目标（年均下降

6.9％）是可以实现的。如果考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

结构调整因素，在高用水产业逐步减少的情况下，未来 5年

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速度将会超过 30％。 

（2）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率。按照 2015 年全国城市污水

处理回用率提高到 10％以上的目标要求，考虑“十二五”期

间城市污水处理量会大幅度增加，参考水利部《全国城市污

水处理回用现状调查》报告，2010～2015 年城市污水处理回

用率应在不低于 2010 年的基础上适度增加，各省（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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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率分解指标见附表 5。 

（3）其它监测评价指标。“十二五”期间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高用

水行业单位产品用水定额、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率、城市供水

管网漏损率、城镇节水器具普及率等监测评价指标分解，由

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出计划，经省级

人民政府同意后，于 2010 年三季度前上报水利部。水利部

按照全国监测评价指标总体变化趋势，根据有关管理目标，

复核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二五”期间分解指标，

并于 2010 年底前公布。水利部每年发布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监测评价指标的执行情况通报。 

3、重点用水监控单位指标分解 

原则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 3家左右大中型

灌区、30 家左右重点用水企业和 300 家左右生活服务业用水

单位作为重点用水监控单位。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初步选

择后，经所在流域机构同意后上报水利部，确定重点用水监

控单位。 

重点用水监控单位具体监测评价指标由各省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根据不同行业和用水单位的特点，在依据严于考核

指标、监测评价指标要求和体现典型性、代表性的基础上，

商所在流域机构确定后上报水利部。 

2010 年 6 月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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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商所在流域机构同意后确定重点用水监控单位名单，

上报水利部审查备案；2010 年底之前，水利部公布百家大中

型灌区、千家重点用水企业、万家生活服务业用水单位名单；

2011 年底前，水利部确定国家重点用水监控单位监测评价指

标的标准。 

（二）建立和完善效率红线指标考核机制 

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用水效率控制指标考核体系，把监

督考核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和企业绩效考核体系，地方各级政

府要对监督考核指标、监测评价指标和重点用水单位进行分

级考核，进一步强化红线指标控制的监管。 

1、监督考核指标的监管 

（1）考核对象：各省级人民政府。 

（2）考核内容：主要针对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

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的年度完成情况和节水措施落实情

况进行考核。 

（3）考核办法：实行国家考核与自行考核相结合，考

核指标要纳入国家考核体系，实行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各

省要对本行政区域内考核指标自行组织考核。 

（4）考核程序：第一，各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十二五”

期间用水效率红线分解目标，确定二项考核指标年度分解任

务，于每年 3月底前报水利部备案。第二，每年 3 月底前，

各省级人民政府将上年度本地区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和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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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落实情况自查报告报送水利部。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

革委、监察部、国资委、统计局等部门组成评价考核工作组，

通过现场核查和重点抽查等方式，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节水工作及考核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考核和监督核查，形

成评价考核报告，经国务院审定后，向社会发布。 

（5）奖惩措施：第一，按节能减排考核要求，考核指

标的考核结果作为对省级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同

志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第二，对完成和

超额完成考核指标的省级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奖励；水利部

在安排该地区年度取水、建设项目审查、项目投资和落实“以

奖代补”政策时优先考虑。对未完成考核指标的省级人民政

府，应在评价考核结果公告后一个月内，提出限期整改工作

措施，并报送水利部；建设项目新增取水要限制审批甚至停

止审批，新增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审查时不予批准，已批准

的建设项目不得再下达新的用水计划，新增建设项目不得核

发取水许可。第三，对考核工作中瞒报、谎报的地区，水利

部予以通报批评，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2、监测评价指标的监管 

（1）评价对象：各省级人民政府。 

（2）评价内容：主要针对万元 GDP 用水量、农田亩均

灌溉用水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高用水行业单位产品用

水定额、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率、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和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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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器具普及率等监测评价指标年度目标完成情况和节水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价。 

（3）评价办法：实行地方自查与国家抽查相结合，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内监测评价指标完

成情况自行组织评价；水利部不定期对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监测评价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抽查。水利部定期通报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监测评价指标执行情况。 

（4）评价程序：第一，各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十二五”

用水效率红线分解指标要求，确定当年监测评价指标年度目

标分解任务，并对本地区内监测评价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

价，于每年 3 月底前报水利部。第二，每年 6 月，水利部发

布上年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年度通报，对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用水效率监测评价指标等红线控制指标执行情

况进行通报，供社会各界监督。第三，水利部将对各地区上

报的监测评价指标完成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抽查结果予以

通报并作为落实奖惩措施的主要依据。 

（5）奖惩措施：对完成和超额完成监测评价指标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水利部在安排该地区年度取水、建设

项目审查、项目投资和落实“以奖代补”政策时优先考虑。

对未完成监测评价指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在评价

考核结果公告后一个月内，提出限期整改工作措施，并抄送

水利部备案。水利部在年度监督通报中对该地区的建设项目



  13 

新增取水要限制审批甚至停止审批，新增建设项目水资源论

证审查时不予批准，已批准的建设项目不得再下达新的用水

计划，新增建设项目不得核发取水许可。对考核工作中瞒报、

谎报的地区，水利部予以通报批评，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责任。 

3、重点用水监控单位的监管 

（1）监控对象：百家灌区管理单位、千家重点用水企

业、万家生活服务业用水单位。 

（2）监控内容：针对不同用水单位，对用水效率控制

红线监督考核指标和监测评价指标的年度执行情况分别进

行监控。 

（3）监控办法：对于重点用水监控单位，根据取水许

可审批权限，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会同流域

机构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报送水利部，水利部对重点用水监

控单位的年度分解指标实现情况进行监测通报。重点用水监

控单位量化评价办法和具体评分标准由水利部制定。 

（4）监控程序：按照取水许可管理权限，百家灌区管

理单位、千家重点用水企业、万家生活服务业用水单位有关

考核指标和监测指标的检查，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流

域机构组织实施。灌区管理单位和重点用水企业、生活服务

业用水单位于每年 3 月底前，向所属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

流域机构提交上年度控制指标执行情况和节水措施落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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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自查报告，同时抄报水利部。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流

域机构组织对灌区管理单位、重点用水企业和生活服务业用

水单位考核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并于每年 5 月底前

将评价报告报送省级人民政府和水利部。 

（5）奖惩措施：对完成和超额完成监督考核指标和监

测评价指标的灌区管理单位、重点用水企业和生活服务业用

水单位，水利部联合有关省级人民政府予以必要的表彰，并

采取“以奖代补”形式支持节水改造工程和监测计量等管理

能力建设。对未完成考核指标和监测评价指标的重点用水单

位，不得参加年度评奖和授予荣誉称号。 

四、建立和完善节水管理制度 

（一）健全计划用水管理制度。2010 年，水利部指导各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计划用水管理，建立健全用水指标

管理、考核和调整机制，完善计划用水管理制度，明确 2012

年和 2015 年计划用水管理目标，按时对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指标分解完成情况进行考核通报；2015 年前，各地完

善计划用水管理制度，规范各地计划用水管理。 

（二）完善用水定额管理制度。水利部组织开展现状用

水水平分析和重点行业水平衡测试，对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用水定额进行评估，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

用水定额制修订工作，2015 年前初步建立用水定额动态管理

体系，加强对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量审批、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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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下达、节水水平评价等工作环节的用水定额管理。 

（三）健全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三同时”管理制度。2012

年底前，水利部制订出台《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三同时”管

理办法》。 2015 年前，各地建立健全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三

同时”管理制度，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应当制订

节水措施方案，进行节水评估，配套建设节水设施。 

（四）建立用水效率标识管理制度。水利部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制订水嘴、坐便器等使用面广、影响力大的一系列

用水产品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

2012 年底前，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用水效率标识管

理办法。2013 年起，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

期检查标准执行和标识实施情况。 

（五）建立准确高效的统计体系。各地尽快研究提出用

水效率统计指标体系实施方案，在 2011 年年底之前上报水

利部。水利部会同国家统计局完成用水效率统计指标体系制

定工作，对各地区和重点用水监控单位用水效率数据进行统

计核算和监督分析。主要统计包括农林牧副渔业、工业、建

筑业、第三产业、居民生活以及国家确定的重点用水监控对

象等的用水效率指标，统计调查频率根据行业性质采用季报

或年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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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完善水价形成机制。会同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

完善非居民用水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

水价制度。实行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差别水价制度。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对落实用水效率红线的组织领导。各级人民

政府要切实加强对落实用水效率红线的组织领导，科学分解

本行政区域考核指标和监测评价指标，合理确定重点用水监

控对象，建立工作制度，完善政策措施，制订具体实施方案，

逐级明确责任，层层抓好落实。各级人民政府和重点用水监

控单位作为政策落实的责任主体，要抓紧建立落实用水效率

红线目标责任制，通过签订责任书等形式，明确具体承担单

位的任务和要求，并确保实现监督考核指标和监测评价指

标。 

（二）编制实施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水利

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完成全国节水型社会建

设“十二五”规划，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区域

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工作。加强“十二五”期间

全国和各省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实施。 

（三）完善各地节约用水法规体系。水利部加强对全国

各地完善节约用水法规体系的指导，推进节水立法进程，及

时修订和完善已有的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水资源统计

和计量管理制度等节水管理制度。各地要根据本地实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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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节水法规、实施细则或管理办法，推动建立和完善节水管

理相关制度，理顺用水效率红线控制指标监督管理的体制和

机制。 

（四）强化重点用水单位节水监督管理。水利部对确定

的具有代表性的 100 个大中型灌区、1000 个重点工业用水企

业、10000 个生活服务业用水单位实行重点监督管理，定期

考核重点用水单位用水水平，加大重点用水单位节水投入，

为全社会节水创造示范。 

（五）实施重大节水工程示范项目。推动建立节水技术

设备改造和节水技术产品推广利用示范资金，实施重点用水

户监控及重大节水示范工程。对百家大中型灌区、千家重点

用水企业、万家生活服务业用水单位等重点用水监控单位的

节水技术改造进行财政补贴。加大对工业水重复利用、污水

处理回用、雨水、海水利用等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

研究开发力度，对推广先进实用的节水技术产品进行财政补

贴。 

（六）强化节水宣传教育。各地制订年度节水宣传方案，

将节水型社会建设宣传纳入重大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好一年

一度的世界水日宣传活动，组织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

社区等开展经常性的节水宣传。配合国家和水利部用水效率

红线控制指标执行情况通报，组织媒体宣传节水先进典型，

揭露和曝光浪费水资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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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七大高用水行业主要产品用水定额 

工业行业 单    位 

单位产品用水定额 

2010 2015 
2011－15 年

均下降 

火力发电（不计直

流冷却用水） 
立方米/万千瓦时 28.00 19.60 1.68 

原油加工（燃料型

炼油厂） 
立方米/加工吨原油 1.00 0.70 0.06 

化工（复合肥） 立方米/吨 0.80 0.56 0.05 

化工（合成氨） 立方米/吨 28.00 20.00 1.60 

炼钢（普钢） 立方米/吨钢 8.00 5.00 0.60 

造纸（漂白化学木/

竹浆） 
立方米/吨 85.00 60.00 5.00 

造纸（印刷书写纸） 立方米/吨 35.00 25.00 2.00 

纺织（棉、麻、化

纤及混纺机织物） 
立方米/百米 2.30 1.80 0.10 

纺织（针织物及纱

线） 
立方米/吨 100.00 80.00 4.00 

食品（啤酒生产） 立方米/千升 7.00 4.50 0.50 

食品（白酒生产） 立方米/千升 40.00 3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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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分解表 

省（区、市）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m

3，按 2005 年价计算） 

2008（当年） 2008 2010 2015 

北  京 24 29 25 18 

天  津 11 13 12 10 

河  北 32 39 34 24 

山  西 34 42 36 25 

内蒙古 54 66 57 40 

辽  宁 37 45 39 27 

吉  林 72 88 76 53 

黑龙江 147 179 156 109 

上  海 138 168 146 102 

江  苏 139 170 147 103 

浙  江 59 72 62 44 

安  徽 245 299 259 182 

福  建 159 194 168 118 

江  西 217 265 230 161 

山  东 15 18 16 11 

河  南 54 66 57 40 

湖  北 224 273 237 166 

湖  南 192 234 203 142 

广  东 80 98 85 59 

广  西 197 241 209 146 

海  南 153 187 162 113 

重  庆 226 276 239 167 

四  川 117 143 124 87 

贵  州 272 332 288 202 

云  南 107 131 113 79 

西  藏 444 542 470 329 

陕  西 39 48 41 29 

甘  肃 107 131 113 79 

青  海 177 216 187 131 

宁  夏 68 83 72 50 

新  疆 55 67 58 41 

全  国 108 132 114 80 



  20 

附表 3 

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指标分解表 

省(区、市) 
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2008 2010 2015 

北  京 0.68 0.70 0.72 

天  津 0.63 0.65 0.67 

河  北 0.63 0.65 0.67 

山  西 0.49 0.51 0.54 

内  蒙 0.45 0.47 0.50 

辽  宁 0.54 0.56 0.58 

吉  林 0.50 0.52 0.54 

黑龙江 0.54 0.56 0.58 

上  海 0.72 0.74 ≥0.74 

江  苏 0.55 0.57 0.59 

浙  江 0.54 0.56 0.58 

安  徽 0.47 0.49 0.52 

福  建 0.49 0.51 0.54 

江  西 0.43 0.45 0.48 

山  东 0.56 0.58 0.60 

河  南 0.55 0.57 0.59 

湖  北 0.46 0.48 0.51 

湖  南 0.44 0.46 0.49 

广  东 0.42 0.44 0.47 

广  西 0.39 0.41 0.44 

海  南 0.53 0.55 0.57 

重  庆 0.44 0.46 0.49 

四  川 0.39 0.41 0.44 

贵  州 0.40 0.42 0.45 

云  南 0.41 0.43 0.46 

西  藏 0.37 0.39 0.42 

陕  西 0.52 0.54 0.56 

甘  肃 0.49 0.51 0.54 

青  海 0.45 0.47 0.50 

宁  夏 0.41 0.43 0.46 

新  疆 0.47 0.49 0.52 

兵  团 0.52 0.54 0.56 

全  国 0.48 0.50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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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万元 GDP 用水量指标分解表 

省（区、市） 
万元 GDP 综合用水量（方，按 2005 年价计算） 

2008（当年） 2008 2010 2015 

北  京 30 37 31 22 

天  津 34 42 35 25 

河 北 119 145 123 86 

山  西 81 99 84 59 

内蒙古 218 266 225 158 

辽  宁 104 127 108 75 

吉  林 159 194 164 115 

黑龙江 354 432 366 256 

上  海 87 106 90 63 

江  苏 180 220 186 130 

浙  江 91 111 94 66 

安  徽 298 364 308 216 

福  建 182 222 188 132 

江  西 358 437 370 259 

山  东 70 85 72 51 

河  南 119 145 123 86 

湖  北 239 292 247 173 

湖  南 287 350 297 208 

广  东 127 155 131 92 

广  西 425 519 439 308 

海  南 321 392 332 232 

重  庆 162 198 167 117 

四  川 165 201 171 119 

贵  州 304 371 314 220 

云  南 262 320 271 190 

西  藏 948 1157 980 686 

陕  西 123 150 127 89 

甘  肃 375 458 388 271 

青  海 349 426 361 253 

宁  夏 664 811 686 481 

新  疆 1209 1476 1250 875 

全  国 193 235 199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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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率指标分解表 

省(区、市) 

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率 

2007（%） 2010（%） 2015（%） 

北  京 50.1 58.4 70.0 

天  津 1.3 1.8 3.0 

河  北 23.2 24.0 28.6 

山  西 15.4 16.0 25.0 

内蒙区 14.0 14.2 17.0 

辽  宁 3.7 4.2 6.2 

吉  林 0.9 1.0 1.2 

黑龙江 1.2 2.2 2.9 

上海市 0.2 0.2 1.0 

江  苏 0.9 4.1 6.0 

浙  江 3.0 3.9 4.4 

安  徽 2.7 2.8 3.0 

福  建 4.1 4.2 4.5 

江  西 0.9 1.0 1.1 

山  东 21.8 23.0 25.0 

河  南 6.2 6.3 6.5 

湖  北 1.8 2.0 2.5 

湖  南 1.4 1.4 1.5 

广  东 3.5 3.8 4.0 

广  西 4.5 4.5 4.6 

海  南 0.0 3.5 4.0 

重庆市 3.4 3.5 3.8 

四  川 0.0 0.0 0.5 

贵  州 0.0 0.5 0.6 

云  南 4.7 4.8 5.0 

西  藏 无统计数据   

陕  西 16.2 16.4 17.0 

甘  肃 20.7 21.0 24.0 

青  海 0.0 0.0 0.1 

宁  夏 13.7 14.0 14.5 

新  疆 20.1 22.0 22.3 

全  国 7.6 8.5 10.0 

 


